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
对辖区酒店进行检查时发现编号
005 的电梯在上个月未进行维保。
经查，上述电梯的维保单位为某电
梯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酒店在用
的 12台电梯均由当事人负责维护保
养，双方签订了合同。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未按照
安全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电梯维护
保养的违法行为。武进区市场监管
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
安全法》 第八十八条第二款、第一
款规定，对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电梯事
故时有发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带来威胁，尤其是居民小区、
公共场所的电梯，因使用年限长、
频次高、涉及人群多，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因此，电梯的日常维护
保养对于电梯正常运行来说尤为关
键，是排除运行隐患的重要手段。
个别维保单位因管理缺失，导致
“虚假维保”时有发生。

本案的查办，是针对公共场所
的电梯维保的一次“体检”，对于不
按照要求开展电梯维保的单位给于
严厉惩治，在电梯维保行业中起到
了警示作用，切实保障了电梯运行
安全。

雪堰某电梯公司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
进行电梯维护保养案

赵某涉嫌销售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案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在
日常检查时发现赵某的苏 D 牌照面
包车内有 4 台待售电子秤且携带作
弊功能。经查，当事人从浙江永康

购进电子秤后自行安装作弊程序。
截至案发，当事人共销售携带作弊
功能的电子秤 26台，库存 4台。

赵某这一行为构成了销售以欺
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违法
行为。武进区市场监管局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第二十七条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
则》第四十八条有关规定，没收携带
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 4台，没收其
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当前“鬼秤”事件频发，严重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案的
查处，能够有效震慑此类不法商家，
从源头杜绝“鬼秤”流入市场，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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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分局开展黄金计量检查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
反映当事人“种草学长”微信小程
序定位于武汉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
页面板块中，有多家商户使用同一
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要求
查处。经查，该小程序定位于武汉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页面共发现
13 家外卖商户，其中有 6 家商户
公示的证照信息使用了其他两家商
户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案发后，当事人某公司立即停止了
上述 6家商户的入驻。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作为网

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未对
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材料及

信息进行审查登记的违法行为。武
进区市场监管局依据《网络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第三十二条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进行了依法
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的行
政处罚。

外卖餐饮平台与消费者的身体
健康密切相关，平台应对平台内餐
饮服务提供者身份及经营许可资质
的审核负责。本案的查处，是对外
卖餐饮平台的一次震慑。市场监管
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网络食品交易
平台执法力度，切实守护老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案情简介】

2024年以来，武进区市

场监管局坚持树立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开展

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

行动，维护了市场秩序。现

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高新区某公司作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
未对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审查登记案

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辖区某
艾灸馆存在虚假广告宣传，要求查处。经
查，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大厅墙上张贴有标题
为“女人越灸越美丽”的宣传板，宣传板含
有“借灸火的温和热力及药物作用，通过经
络穴位的传导……防病保健、养生之功效”
的内容，上述内容宣传艾灸具有疾病防治、
医疗保健功效。此外，当事人店内销售的名
为温热波动仪和波动通络器的艾灸设备为普
通商品，但其上述宣传内容容易使消费者误
以为医疗器械。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发布易使推销的
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广告的违法
行为。武进区市场监管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广告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责令当事人
停止发布广告，消除影响，并处罚款。

《广告法》 明确规定除医疗、药品、医
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
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
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

当下，老年人对医疗、保健等产业有较
强的需求和期待，有些非法商家就以各种形
式诱骗老年人消费。本案涉案单位的广告宣
传用语，易使消费者将普通设备与医疗器械
混淆从而误导消费，存在较大社会隐患。对
此类涉老销售商家的查处，起到了一定警示
作用，倒逼其合法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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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武进区市场监
管局收到举报，反映某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违
规提供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服务。
经查，该公司于去年年底开始提
供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服务，但
未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
相应备案。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未履
行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备案义务
的违法行为。武进区市场监管局
依据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办法》 第二十八条、 《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
十二条有关规定，对当事人处以
罚款的行政处罚。

网络餐饮服务促进了餐饮业的
发展，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但也存
在一些问题，譬如入驻商户资质问
题、商户监管难度大等。为了更好
地规范网络餐饮服务，要求网络食
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备案是对食品安
全的有力保障，同时有助于保护消
费者权益，也是维护市场秩序的必
要手段。

提醒：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
台提供者应当在通信主管部门批准
后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省级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自建网站餐
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通信主管部门
备案后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县
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2024 年 7 月，武进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
员对某电动自行车商店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
28辆未安装电池的待售电动自行车，其尾部明
显与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的整车示意
图尾部不一致，且实测鞍座长度明显大于国家
强制标准的要求。经查，当事人从他人手中购
进 28辆电动自行车，自行更换了鞍座在店内
进行销售，上述电动自行车更换鞍座后外形结
构与原车产品合格证的整车示意图不一致，且
鞍座长度不符合 GB17761-2018《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 6.1.5尺寸限值 b）“鞍座长度
小于或等于 350mm”的规定。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
车的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江苏省电动自行
车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武进区市
场监管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九条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作出没收涉案
电动自行车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电动自行车在生产时均经过整体、统一
的设计、检验和测试，违规对电动自行车进
行改装的行为，会破坏其整体性能，影响电
动自行车使用安全，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市场
监管部门认真开展了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监管
工作，严厉打击了改装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
警示电动自行车销售者严格按照规定开展销售
活动，严把质量安全关，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同时也有助于维护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合法经营者的权益，促
进电动自行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根据前期的案件线索，武进区市场监管
局执法人员对某副食品经营部的饮品销售场
所和食品仓库检查，并未发现假冒的牛栏山牌
陈酿酒，但另案查处的 2家店中，涉案的 5箱
（共 60瓶）牛栏山牌陈酿酒均由当事人批发，
且涉案的牛栏山牌陈酿酒经北京顺鑫农业股
份有限公司牛栏山酒厂委托的工作人员辨认，
均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

当事人这一行为构成了经营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商品的违法行为，武进区市场监管

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第六十条
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
条有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

本案当事人较为狡猾谨慎，执法人员从
下游出发一步步往上追溯，固定证据最后确
定违法事实。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商标侵权
案的办理，可以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公平竞
争。通过打击商标侵权行为，可以减少不正
当竞争行为，保护企业合法竞争权益。

常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未履行网络餐饮
第三方平台备案义务案

武进高新区某电动自行车商店涉嫌改装电动自行车案

洛阳某副食品经营部
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牛栏山陈酿酒案

嘉泽某艾灸馆发布易使推销的商品
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广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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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五 >>

高新区分局入户做好食品安全宣传

礼嘉分局对电动自行车开展检查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校园餐检查

洛阳分局针对灭火产品开展质量检查

雪堰分局执法人员监管电梯安全

□ 记者 赵铠烨


